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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常見白髮人照顧黑髮人，年

邁照顧者受限於教育水平與社經地位較

低，造成在申請文件或諮詢時，時常遇到

瓶頸。再者，年邁照顧者為了籌措子女的

療養費，不眠不休努力工作賺錢，而無法

有適當的健檢、就醫，造成照顧者缺乏健

康支持，因此若能為年邁照顧者適時伸出

援手，即能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一開始接觸到偉爸是因為他們有經濟

問題，護理師請社工介入關懷。年紀尚輕

的阿偉還沒好好品嘗這世界的甘甜生活，

即因一場車禍而需長期臥床療養，古稀之

年的偉爸面臨突如其來的噩耗，呈現哀傷

反應，不斷否認事實的發生，即使主治醫

師已向其解釋病情，仍反覆到社工組詢問

我：「可不可以再問問看醫生，還有沒有

什麼方式可以讓我兒子康復？」

我陪伴偉爸面對阿偉的病況，請主治

醫師再次解釋病情。

醫師：「現況僅能療養，阿偉的狀況

短時間內無法恢復。」

偉爸：「難道真的沒有其他的方式了

嗎？」

醫師：「沒有。」

偉爸：「那不就變殘障了。」

醫師接續說明阿偉病情已不可逆轉的

事實，而補助方面的評估便是由我們社工

來處理協助。

偉爸尚未完全接受兒子因意外造成的

狀態，我也只能盡力安慰：「我知道您很

難過，我會盡力協助您，陪伴著您一起想

辦法。」

聽到我的話，偉爸仍是一臉失落，看

著我，點點頭，嘴裡仍持續念著：「我兒

子變殘障了⋯⋯」

我緩緩走向偉爸，輕拍著他說：「您一

定很不捨阿偉突然變成需要被長期照顧，

知道您很苦，目前您要堅強，好好照顧自

己。」

當病人或家屬在接受醫師解釋病情時，

若情緒尚未準備好，很可能斷章取義，原

因出於大腦內的杏仁核是在身體感知遭受

威脅，會促發身體機能產生戰、逃、裝死，

以致前額葉未能思考，例如僅聽見無法恢

復等等負向之詞，而未聽進醫師所說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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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孩子變調的人生
治療的方向與限制，偉爸正是經歷如此狀

態，所以在當下，身為社工的我多以同理

方式陪伴偉爸。

隔幾天後，偉爸與我確認家屬所需負

擔看護費用總額，看著偉爸拿給看護的鈔

票，折了好幾折，不經意詢問偉爸：「這

是您省吃儉用存下來的積蓄吧！」偉爸：

「遇到孩子這樣，已經花了我們兩老不少

錢了啊⋯⋯」

阿偉家未領有任何政府福利津貼，突如

其來的狀況讓偉爸幾乎花光夫妻倆的養老

金，我將他們這一家的個案轉介慈濟基金

會、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脆弱家庭服務，

申請社會福利補助，希望能藉由減輕偉爸

的經濟重擔，與有慈濟志工的陪伴，舒緩

他們的情緒，也讓他們能喘口氣。

另外，阿偉狀況屬於非老非殘，僅能入

住護理之家，然而護理之家的費用對偉爸

來說是又是一筆長期無止盡的極大負擔。

值得慶幸的是，經神經外科醫師評估後，

可開立身障證明，雖然身障生活補助金不

多，也是不無小補，偉爸似乎看見一道曙

光，終於露出鮮少看見的笑容，誠摯地道

謝，我的心中也溫暖了起來。

阿偉的病況日趨穩定，也是時候與偉

爸討論出院安置的問題了。為了不要讓偉

爸慌亂，我細心的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慢慢

說明，但詢問多家護理之家收費標準，皆

不符偉爸可以接受的範圍，所幸在偉爸的

親戚幫忙之下，找到一間願意以偉爸可接

受的金額讓阿偉入住療養，偉爸心中的大

石頭終於暫時落下。

幾個月後，偉爸再次來找我，面容明

顯消瘦許多，著急地拿著法院所寄的公文

給我看，原來是偉爸替阿偉申請「監護宣

告」，那天是必須到醫院鑑定的日期。不

熟悉這些公文與法律事務的偉爸著急的問

我一些事，例如：醫師知道要幫忙鑑定阿

偉的病況？是在醫院的哪個地方？要不要

打電話提醒一下醫生？⋯⋯對於無行為能

力者的監護宣告申請這些行政程序，我們

都是非常慢慢地向偉爸說明，偉爸情緒趨

緩後，又頻頻道謝，最後，完成了其申請

監護宣告流程，也感受到偉爸已走到了悲

傷五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

接受」的最後一階段──接受，接受兒子

生命變調的事實，以對阿偉最好的方式，

好好替他完成該準備的事務。

協助偉爸的過程，讓自己實現身為助

人者的工作使命，心中更加踏實，印證了

《靜思語》所言：「寸寸感恩心，步步覺

有情；覺有情，就是無私的愛。」

關於「監護宣告」

　依據民法第 14 條，對於因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

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

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

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

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

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聲請人提出宣告申請後，法院會安排

鑑定時間，以受監護宣告者所在的醫院

或由聲請人偕同受監護宣告者至指定醫

院配合鑑定。


